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循法而行
打造法治政府“宁海样板”

在宁海，有这样一个定期召开的“特殊法庭”，老百

姓虽然无法现场参加，却仍然拍手称赞。它就是“审批

法庭”。

2017年7月，宁海县借鉴司法庭审“面对面”充分

辩论的模式，建立运用法治手段对审批权力进行监督

和裁决的工作机制。县政府办公室牵头，组织国家机

关工作人员、两代表一委员、法律工作者等召开“审批

法庭”，以法律法规为唯一标准，对全县各部门行政审

批和公共服务事项进行“全覆盖”清理裁决，并以“一件

事”改革进行统盘考虑，进行标准化的流程再造和数据

跟进，探索法治化、标准化、信息化和跨部门、跨层级、

跨区域的“三化三跨”地方改革创新模式。

2017年下半年，宁海“审批法庭”聚焦“农村村民

住宅用地审批里究竟是先批地基还是先分户”这个老

大难问题，第一次“开庭庭审”。经过“庭审”人员和作

为“被告”的相关部门负责人激烈的辩论后，“审批法

庭”当场作出裁决：农村村民达到法定结婚年龄具备分

户条件的，即具有申请宅基地的主体资格。这一决定，

随即在宁海县全面推广，这个困扰了村民十多年的问

题得到了彻底解决。

除了通过“审批法庭”扎扎实实推动政府部门权力

“瘦身”外，宁海还通过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化解，全面推

进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等，切切实实增强群

众获得感和政府公信力。

强化行政争议预防化解：一方面，宁海加强行政应

诉指导，督促各单位履行行政应诉职责，落实行政机关

负责人出庭答辩；另一方面，建立预防和化解行政争议

“3+N+X”专班，成员包括县政府办公室、县法院、县司

法局和相关涉诉涉法乡镇（街道）、部门以及政府法律

顾问等，强化信息共享、专题会商、定期研判，全力化解

各类行政争议。据统计，2020年，全县行政争议发案

量为163件，同比下降22.38%；行政诉讼案件败诉率为

5.88%，同比下降51.40%。

全面推进乡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全覆盖：制定乡

镇（街道）合法性审查事项清单，除了党的规范性文件、

行政规范性文件、重大行政决策、行政机关合同、重大

行政执法决定5个常规性审查事项外，积极探索将信

访答复等乡镇（街道）涉法事项全部纳入合法性审查范

围，做到“应审尽审”；同时，在推进过程中，通过举办乡

镇（街道）合法性审查工作培训班、聘请法律顾问、政府

购买服务等方式，增强审查力量。截至目前，宁海县18

个乡镇（街道）实现合法性审查力量、审查范围、审查机

制全覆盖。

此外，加快“无证明之城”建设也是宁海建设法治

政府的“重头戏”。为此，宁海组织开展地方设定证明

事项清理，经合法性审查后，出台了《宁海县司法局关

于公布取消地方设定证明事项目录的函》和《宁海县司

法局关于公布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目录的函》，取

消了28项地方设定证明事项，对90个证明事项实行告

知承诺制；推行宁波电子证明共享核查平台使用，推动

全县政务服务窗口全面启动无证件（证明）办事应用工

作；组织县级有关部门开展自行设定证明清理情况“回

头看”工作，无法律法规依据的自行设定证明事项全部

取消，实行告知承诺制证明事项的已按要求全部实行。

依法而治
描绘幸福民生画卷

一抹芳草妆春意，十里青山展画屏。4月的宁海，

绿意勃发、生机盎然。绿水青山之间，次第开放的白玉

兰、红叶李分外明艳，“小微权力清单36条”的宣传标

语和漫画格外引人注目。

基层公权力既是政府权力的“末梢”，也是国家与

社会关系的“铰链”，更是基层治理现代化的一颗关键

棋子。

早在2014年，针对群众反映村干部存在权力运用

不规范、“三务”公开不透明等现象，宁海县在全国首创

了“小微权力清单36条”（以下简称“36条”），将农村

小微权力关入制度的笼子。

“36条”将村级重大事项决策、项目招投标管理、资

产资源处置等19条集体管理事项以及村民宅基地审

批、困难补助申请、土地征用款分配等17条便民服务

事项整合成清单。除了清单，宁海县还为基层事务处

理制定了流程标准，可以说既是办事“路线图”，也是监

管“明细表”。2018年，这一让群众深感满意的“宁海

经验”被写入了当年中央一号文件。

近年来，宁海县通过各级传统媒体和新媒体，不间

断推出“36条”及其典型案例的专题报道，在全县交通

主干道沿线及群众聚集的区域，设立广告宣传牌、横

幅，绘制相关墙体漫画，制作相关微电影、动漫、童谣、

公益宣传片等，开通“宁海36条”公众号，广泛宣传“36

条”的内容，确保群众抬头即见。

基层社会治理直接面对广大人民群众，面对错综

复杂的矛盾问题和瞬息万变的舆论场，基层治理手段

必须多点开花、百花齐放。

“我们村近期有一个工程要进行招投标，在合同方

面有什么需要注意的吗？”“你们这个在招投标方面还

是要按照五议决策法进行，保障项目的公平公正公

开。”不久前，在前童镇大郑村，村干部向在“法治诊所”

内“坐诊”的法律顾问、法院法官、前童司法所工作人员

等进行咨询，得到了详细的解答。

“法治诊所”建设是宁海县大力推进基层依法治理

的一个重要抓手。为了让群众不出村就能享受法律服

务，宁海县整合了村警务室、调解工作站和法务工作

室，专门建起村“法治诊所”，由驻村法官、辖区民警、法

律顾问、村综治维稳干部等全日制“坐诊”，提供矛盾纠

纷调处、法律援助申请、村内重大项目法治审查等服

务。截至目前，已在全县7个村建立了“法治诊所”，解

决各类矛盾纠纷300余件。

此外，宁海还积极探索司法权与行政权在民事执

行范畴联动模式，在全省首创“执行联动零次跑”工作

机制；推动“系统性”司法确认程序改革，促进“诉前调

解+司法确认”成为群众解纷首选；探索建立辖区高危

未成年人分级干预制度，通过“检察＋”工作法预防“临

界”未成年人再犯罪；在全省率先开展机动车交通事故

责任纠纷类型化解纷试点改革，新设消费者维权巡回

法庭与劳动争议巡回法庭，构建劳动争议“调裁诉”联

动机制和建设工程合同纠纷调解一体化机制，全方位

打造类型化案件处理样板。

宁海：循法而治为民生
本报记者 杨思思

“癸丑之三月晦，自宁海出西门。云散日朗，人意山

光，俱有喜态。”《徐霞客游记》开篇，让山海美景兼具的

宁海县在古时就被世人所熟知。

而今，随着宁海县深入践行“以民为本，循法而行”

理念，统筹推进县域严格执法、公正司法、全民守法，创

新推出“审批法庭”“村级小微权力清单36条”“法治诊

所”“智法达人”等一系列基层治理“硬核”举措，不仅让

群众感受更多温暖、收获更多红利，也让宁海在法治建

设的大军中脱颖而出。

2020年法治建设社会满意度调查，宁海排名宁波

第一、全省第八；2020年度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考

评，宁海进入全省前30，获评先进单位；同时，宁海还成

功创建法治浙江（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单位。

第一期“全国民主法治示范村（社区）”普法骨干培训班在宁海开班

县委书记林坚主持召开县委全面依法治县委员会会议

县公安局通过“云课堂”开展校园普法

村民观看“村级权力清单36条”宣传内容


